
土木工程 学院 2015 届推荐和接收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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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免生工作

专家考核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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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
荐

阶

段

：

对

本

校

学

生

推荐名

额分配

原则

遵守学校相关规定，基于各专业人数兼顾学院各专业的特点及发展。

考核

比例

所有符合推免生条件且自愿申请报名的学生均参加考核

考核形

式和具

体要求

考核形式：面试+综合能力评价。

面试办法：按照专业类型分组进行面试；分专业计算综合能力附加分。

面试和综合能力附加分细则见学院公布的细则。

最终成

绩计算

办法和

排名

原则

要求：最终成绩=课程成绩(前三或四年)+考核成绩（可由笔试、面试和

能力测试等几部分组成），按最终成绩进行排名。

最终成绩=课程成绩*A+面试成绩*B+综合能力*C

A=_70_% ; B=_15_% ; C=_15_% (其中 A≥70%)

排名原则：严格按最终成绩进行排序。

推荐工

作进程
遵照学校相关推荐工作进程。

接

收

阶

段

：

对

校

内

外

学

生

接收

条件

学校基本条件：国内重点院校（学科）推免生

若接收跨专业、外校、直博推免生，请分别写明要求

土木工程（结构；防灾；桥隧；岩土）：985 或 211 或具有研究生院

的院校；

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建造与管理：985 或 211 院校；

力学、市政：国内任何院校。

确定复

试名单

原则

要求：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生招生计划的 50%，各专业

必须留出一定比例招生计划用于招收统考考生。

复试比例：

力学、市政：1: 2
土木工程、建造与管理、管理科学与工程：1：1.5

名单确定原则：各专业方向按比例择优确定复试名单。

复试考

核形式

和要求

要求：树立质量意识，突出能力考查，注重一贯表现，强化对考生科研

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的考核；考核形式可以为笔试、面试、能力测试等。

考核形式：

力学、市政：面试

建造与管理、管理科学工程、土木工程：笔试+面试

面试、笔试具体考核内容、科目关注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网站。

面试办法：按各学科方向分别组织面试，申请直博的同学单独排队，



优先面试、录取。

每个面试小组至少由 5 名副高以上的教师组成（一般应为研究生

导师），直博生的考核专家组应包含至少 2位博导。各学科组拟定名单、

上报学院审批通过后执行。

各方向面试小组要对面试结果负责，面试小组组长、成员签字。

拟录取

原则

要求：全面考查，综合评价，择优选拔

复试成绩计算办法（百分制）：

面试成绩（百分制）= 各位面试教师成绩之和 / 面试教师数

同一学科具有多个面试小组的，面试成绩经过规格化处理。

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（百分制）*50%+

面试成绩（百分制）*50%

拟录取原则：导师确定原则为双向选择。各面试小组在面试结束后，

对推免生的综合成绩（力学、市政：面试成绩）进行排名，确定拟录

取的推免生名单，并上报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接收工

作进程

9 月 15—25 日：推免生在东南大学研究生招生网“东南大学接收推荐免

试研究生网上申请系统”中预报名

9 月 25 日起：推免生在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填写志愿

9 月 30 日前：院系审核信息、确定复试名单，发放复试通知。

10 月 8-12 日：院系根据复试录取工作细则组织考核，确定拟录取名单

（包括直硕和直博）并上报研招办审核

10 月 15 日：学校公示拟录取名单


